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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有网友表达了一些疑虑，认为可能
使得个别有犯罪想法的未成年人
缺少忌惮。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
人提到，犯罪记录封存有严格的适
用范围，仅适用于涉嫌轻微犯罪的
未成年人。根据刑诉法规定，只有
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五年有
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记录，才应
当封存。对涉嫌严重犯罪的，应当
依法批捕起诉，刑期五年以上的不
予以封存。封存犯罪记录并不是
消除犯罪记录，而是为了严格限定
犯罪记录的查询权限。根据法律
规定，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或者有
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经过严格的
审批程序，可以查询被封存的犯罪
记录。

另据介绍，对于重新犯罪或有
前罪的未成年人，可依法解封其被
封存的犯罪记录。被封存犯罪记

录的未成年人，如果发现其有遗漏
罪行或再次实施犯罪，且漏罪或新
罪与被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
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的，应当对其犯罪记录解除封
存。

“现有相关法律还应该在未成
年人犯罪分类上作出细化规定，同
时建立有效可靠的评估机制和追
踪机制。”宋英辉建议，对于确实情
节轻微、偶犯、初犯、主观恶性小、
社会危害性低且真诚悔改的犯罪
未成年人，可以将其犯罪记录予以
封存。对于未成年人团伙作案的
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多次
作案屡教不改或数罪并犯的情形，
以及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
等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性犯罪，涉
黑涉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综
合案情予以衡量。如果确实属于
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
再犯可能性较大的未成年人罪犯，

不应一律予以封存，即使已经封存
的也应当予以解除。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主任佟丽华认为，多数对于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反对意见，主要
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实际上，
在经过定罪判刑之后，施害的未成
年人已经为其犯罪行为承担了相
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受害者而言，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心理安慰
作用。

“可以考虑建立未成年人犯罪
数据库，对未成年人犯罪类型进行
科学分类，对数据库进行追踪整
理。”佟丽华说，“要注重对数据库
的及时更新和衔接，实时跟进，尽
量做到全覆盖；对查询范围要进行
合理规定。在数据库基础之上，注
重平衡涉案人员的就业权，妥善考
量限制就业的范围。”

（杜晓 邓清月）

浙江正式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入学、就业不归入档案

网友担忧：或使个别有犯罪想法的未成年人缺少忌惮

据《法制日报》报道，近日，浙江省人民检
察院联合浙江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浙江省委等
12 部门共同出台《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封存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中明确，对于犯罪时不满十八
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
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包括检察机关依法作出
不起诉决定案件中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公安
机关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收容教养等决定
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
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犯罪记录、违法记录
予以封存。

根据《实施办法》，封存的犯罪记录包括立
案文书、侦查文书、检察文书、审判文书、刑罚
执行文书等法律文书、电子信息以及其他案件
材料。

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有
关负责人介绍，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封存制度是 2012 年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设的新
制度。2014年，浙江出台了
《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封存实施办法（试行）》。但
实践中，有关犯罪记录封存、
查询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
性不强，对2012年以前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追溯封存、电
子记录封存、监督追责等规
定不明确，导致一些未成年
人犯罪信息被不当泄露。

为此，浙江省出台正式
《实施办法》，对犯罪记录封
存的内容、犯罪记录查询程
序以及监督追责机制都做了
进一步完善。

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少年司法与法治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介绍，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的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指对
于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
罚的未成年人，在被判处有
罪但免予刑事处罚或者被判
处有罪待刑罚执行完毕后，
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对
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宋英辉认为，无论是此
前修改相关立法抑或此次浙
江省出台《实施办法》，其根
本目的都是为了让未成年人

更好地回归社会、上学就业。
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统

计，自2016年浙江省检察机
关通过及时封存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以来，145 名涉罪未
成年人顺利考上了大学。

宋英辉认为，未成年人
年龄尚小，身心并不成熟，在
社会中的价值定位、发展定
位有很大变数。很多犯有较
轻罪行或有过其他不良记录
的未成年人，多是因为监护
教育不到位、心智不成熟、一
时冲动、受他人或环境影响
等原因犯错，主观恶性并不
大。

“《实施办法》的出台不
仅给那些犯罪后改过自新的
未成年人提供了重新回归社
会的机会，对整个社会也有
深远意义。”宋英辉说，《实施
办法》并非着眼于对未成年
人犯罪者的惩罚，而是注重
于对他们的挽救。

宋英辉补充说：“出台
《实施办法》并不是说未成年
人犯罪后不接受处罚，而是
针对那些情节相对较轻的犯
罪者，在他们接受处罚并再
度走向社会后，不至于因曾
经的过失而影响他们的生
活。如果这些未成年人始终
不被社会接受，可能再次滑
入罪恶的深渊，对社会和谐
稳定造成影响。”

相关媒体曾报道介绍了这样
一个案例：15年前，杭州一少年因
轻罪入狱，成年后的他尽管已经洗
心革面，找工作时还是处处被拒。
看到浙江已试行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制度，他本以为可以摆脱

“污点”，却被告知因溯及刑诉法修
改前的犯罪，很难妥善解决。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
则》第十九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
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
销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
标准》第二十一条也规定“少年犯
罪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
案件中加以引用”。

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适用对象上明确规定
2012年以前符合条件的涉罪未成

年人的犯罪记录也应当封存，同时
还补充规定了相应期间检察机关
作不起诉、公安机关作治安处罚、
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记
录也应当予以封存，最大限度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明确封存的犯罪记
录应当包括电子信息，采取在相关
电子信息系统中加设封存模块或
专门标注的办法，实行专门的管理
及查询制度，电子信息未经授权不
得查询使用；按照举重以明轻的刑
事原则，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教育
感化挽救出发，适当扩大封存范
围，将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
收容教养等决定的案件，一并纳入
封存范围；规定对应当封存犯罪记
录的案件，由法院制作格式统一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告知函》，
与生效裁判文书同时送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检察机
关作不起诉决定的参照执行。

此外，为了能够帮助符合条件
的涉罪未成年人依法享有复学、升
学、就业的权利，明确规定司法机
关应当与教育、民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等部门加强联动配合。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
度的实际效果距离立法预期还有
一定差距，轻罪犯罪记录依然是一
些未成年人生活工作学习的困扰
和障碍。有些行业对于任职资格
限制较多，限制范围较广，不允许
有任何犯罪记录。如果一些和过
往犯罪记录关系不大的行业作出
过多限制，那么可能会导致一些犯
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困难，所以适
当放宽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从业资
格限制还是有必要的。”宋英辉说。

办法并非着眼惩罚
封存目的在于挽救

封存效果差强人意
适当放宽就业限制

明确细化犯罪类型
建立评估追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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